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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明县人民政府文件 
  

嵩政发〔2018〕75号 

  
 

嵩明县人民政府 
关于推进项目流程精细化管理的实施意见 

 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，有

关单位： 

为了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，牢固树立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

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以项目为总抓手破解县域经济发展的瓶

颈，着力解决项目引进难、审批难、拆迁难、用地难、融资难、

配套难、协调难等政策瓶颈和要素制约，强化项目的并联审批服

务，着力营造亲商、爱商、惠商、安商的优质软环境和社会氛围，

真正服务好企业发展和项目落地，结合嵩明实际，现制定推进项

目流程精细化管理的实施意见如下。 

一、目的意义 

学习贯彻全省上半年工作汇报会、市委全会、新区上半年工

作会议精神，认真落实省委主要领导关于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运行

情况分析报告、市委主要领导关于一季度经济开门红督查情况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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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批示指示精神，始终树牢“工业首位、项目兴县、产业强县”

意识，通过包保包办、现场会办、定期会办、限时办结等方式，

畅通绿色审批通道，建立多评合一、多审合一、多图联审新模式，

按周按旬按月调度项目，形成“包装储备一批、引进落地一批、施

工推进一批、竣工达产一批”的梯次配置的良好格局，充分发挥项

目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引擎作用，为加快建设宜居宜业新辅

城夯实基础、提供保障。 

二、组织保障 

（一）成立领导小组 

为推行好项目流程精细化管理，县政府决定成立嵩明县项目

流程精细化管理领导小组，成员如下： 

组  长：王秀江  县委副书记、县长 

副组长：李友华  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 

董  辉  副县长 

艾发伟  副县长 

胡国海  副县长 

李  韬  副县长 

潘  智  副县长 

成  员：县政府办主任及副主任，县委县政府目督办、县发

改局、县经贸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国土局、县规划局、县交运局、

县住建局、县农林局、县环保局、县水务局、县政务服务局、县

市场监管局、县综合执法局、县科信局、县教育局、向公安局、

县卫计局、县人社局、县文体广电旅游局、县防震减灾局、县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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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局、县信访局、县气象局、县税务局、县消防大队、县土储中

心、县供电局，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园区管委会主要负

责人。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发改局，由县发改局局长兼任办公

室主任，县政府办常务副主任、县委县政府目督办主任兼任办公

室副主任，具体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开展，定期不定期组织

召开项目协调会、会办会、推进会，制定项目推进时间表，明确

具体工作措施、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，实时梳理汇总项目进展情

况，组织开展全过程的督查督办和跟踪问效，完成领导小组交办

的其它工作。 

（二）下设 6个工作组 

按照“招、落、征、调、保、服”六字原则，高位协调推进项

目，决定成立招商引资、用地保障、项目落地、产业结构调整、

执法保障、项目服务等 6个工作组，具体如下： 

1.招商引资组招商引资组招商引资组招商引资组 

组  长：董  辉 

副组长：李建平 

成  员：县经贸局、县规划局、县国土局、县发改局、县环

保局、县农林局、县水务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国税

局、县地税局、县土储中心和属地镇（街道）、园区分管领导。 

工作职责：围绕全县支柱产业，制定年度招商引资工作计划，

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突出重大项目的跟踪回访，统筹做好招商引

资项目的洽谈、跟踪、选址等工作，落实公司注册、税务登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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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招商引资正式投资协议。 

2.用地保障组用地保障组用地保障组用地保障组 

组  长：潘  智 

副组长：唐  海  吕  波 

成  员：县国土局、县土储中心、县农林局、县水务局、县

环保局、县文体广电旅游局、县防震减灾局、县人防办和属地镇

（街道）、园区分管领导。 

工作职责：结合全县土地利用规划，积极主动作为，依法依

规协助属地镇（街道）、园区对招商引资项目和政府类投资项目做

好项目选址、矿产资源压覆、地灾评估、用地规模审核、土地规

划调整、农用地征转报批、审批规费缴纳、人防工程审批、供地

方案组织上报、不动产登记手续办理等工作。 

3.落地服务组落地服务组落地服务组落地服务组 

组  长：李友华 

副组长：李映辉、杨磊 

成  员：县发改局、县经贸局、县规划局、县住建局、县交

运局、县政务服务局、县环保局、县农林局、县水务局、嵩明供

电公司和属地镇（街道）、园区分管领导。 

工作职责：指导项目方按照全县城乡建设规划做好规划编制

工作（涉及工业园区、职教基地范围内的项目由园区规建局按照

下放的审批权限审核），及时组织召开规委会预审会、规委会审议

项目选址、控制性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，抓紧办理项目规划、

立项等施工审批手续，协调解决项目施工保障各项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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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产业结构调整组产业结构调整组产业结构调整组产业结构调整组 

组  长：艾发伟 

副组长：县政府办联系副主任 

成  员：县环保局、县农林局、县水务局、县发改局、县规

划局、县气象局、县安监局、县防震减灾局和属地镇（街道）、园

区分管领导。 

工作职责：按照全县产业布局规划，对照牛栏江保护规定和

环保督察整改有关要求，做好项目引进的审核把关，严禁引入高

污染、高耗能、高排放的项目，指导项目方抓紧编制环评、林评、

水保、防雷、安评等方案，及时组织专家评审，依法依规进行审

批，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涉及的用水、排污等问题。 

5.项目服务组项目服务组项目服务组项目服务组 

组  长：胡国海 

副组长：刘  彦 

成  员：县政务服务局、县教育局、县卫计局、县人社局、

县文体广电旅游局、县科信局和属地镇（街道）、园区分管领导。 

工作职责：负责指导项目方开展文物调查，协调审批文评手

续，配合做好项目方人事档案管理、劳动力招聘及培训。抓好项

目建设涉及的招投标规范指导，医疗和教育、通信、文体资源以

及其他公共服务的配套完善， 

6.依法依法依法依法保障组保障组保障组保障组 

组  长：李  韬 

副组长：文明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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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县公安局、县综合执法局、县信访局、县规划局、

县国土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安监局、县住建局、嵩明供电公司

和属地镇（街道）、园区分管领导。 

工作职责：结合开展土地卫片执法和临违建筑整治要求，按

照“六个该”的标准处置项目实施片区内的违法建设，有效制止土

地和规划违法行为，及时排查调处土地征收、项目施工过程中的

不稳定因素和苗头性问题，严防群体上访和到省进京上访现象的

发生，为项目的实施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。扫黑除恶治乱，依法

严厉打击非法阻工等违法行为。 

三、部门职能职责 

县发改局：负责项目前期工作，动态调整全县项目库，制定

项目审批时限计划表，明确项目总牵头责任人，向责任单位下发

工作提醒卡，适时梳理项目进展牵头召开项目会办会，及时汇总

项目情况报县委、县政府。同时，认真做好项目立项审批、前期

费和固定资产投资扶持资金争取等相关工作。 

县招商局：制定年度招商引资工作计划，协调各产业招商组

紧盯重点地区、行业和领域，突出大项目引领，主动外出开展精

准招商，指导和协助职能部门、镇（街道）、园区做好招商引资项

目的选址洽谈、签约落地等各项工作。 

县经贸局：协调争取产业扶持政策，做好项目全过程服务。 

县委县政府目督办：结合《项目流程精细化管理工作分工

表》，针对《项目流程精细化管理工作移交表》明确的时间节点，

对项目实际推进情况开展督促检查和跟踪问效，同时，对县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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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政府组织召开的项目会办会决定事项进行分解立项督查。 

县财政局：负责研究投融资政策，提出资金扶持筹集计划；

负责财政性投资项目的评估、咨询及评价工作，提供投资项目的

前期决策分析及项目建成后的效益评价等；负责涉企项目向上争

取资金的批转划拨工作；按招商引资协议拨付相关产业扶持资金。 

县审计局：依法依规做好政府类投资项目的跟踪审计和结算

审计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建议。 

县国土局：以抓好“4 个千亩土地综合整治工程”为重点，

统筹做好项目落地涉及的土地规划调整、投资强度审核、征转报

批、供应出让、增减挂钩等工作，指导项目方办理地质灾害评估、

矿产资源压覆等手续。 

县规划局：牵头做好全县城市总体规划调整，配合做好项目

选址，抓紧规划选址、控制性规划和修建性规划的审核，及时办

理规划审批手续。 

县住建局：负责做好项目施工图审查、施工许可、人防、绿

化手续的审批办理，按照要求做好县城范围内的水、路、气、排

污等方面的基础设施配套，为项目的落地提供服务保障。督促项

目方完善扬尘设施和做到遮挡施工。 

县交运局：统筹做好全县县域“四环七射”交通路网体系的

规划建设，对接上级部门做好过境道路的修复和补助政策的落实。 

县农林局：负责指导项目方做好林地征占用手续的办理。 

县环保局：按照全县产业布局规划，根据牛栏江保护条例规

定和环保督察整改有关要求，严格审核项目准入。指导项目方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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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环评手续办理和解决排放指标落实等有关事宜。 

县水务局：负责做好除县城外的供水设施的配套服务，指导

项目方做好水保、用水许可、河道退让等方面的手续办理。 

县政务服务局：精简审批流程，压缩审批时限，指导项目方

做好审批手续办理、招投标服务等工作。 

县市场监管局：核准项目方资质条件，指导办理工商登记手

续和特种设备、食品药品许可。 

县综合执法局：整合执法力量，做好县城范围内临违建筑查

处，指导督促各镇（街道）、园区做好项目所在片区的临违建筑处

置，查处项目方施工运输过程中道路泼洒行为。 

县公安局：提供两违整治执法保障，严厉打击非法阻工、扰

乱市场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。 

县教育局：督促房地产项目配套相应教育设施，在项目区配

套完善相应教育资源。 

县人社局：负责做好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审批，调处劳资

纠纷等行为，为项目提供就业培训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。 

县信访局：负责协调处理项目推进过程中引发的上访事件。 

县文体广电旅游局：负责指导项目方做好文评等方面的手续

办理，协助文旅项目积极争取上级扶持。 

县土储中心：负责做好项目用地收储，督促项目方缴纳审批

规费，及时编制项目用地储备方案，牵头筹备召开县土储办会、

县土储委会。 

县税务局：负责指导项目方办理税务登记手续，落实税收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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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的优惠政策。 

嵩明供电局：负责做好重点电力设施的施工推进，保障项目

施工建设和生产经营的用电需要，落实电价优惠政策。 

县消防大队：负责指导项目方办理消防审批手续，组织开展

项目的竣工消防验收。 

各镇、街道、园区：落实属地责任，积极主动开展外出招商，

对辖区内的项目实施一对一固定专人服务，全过程协助项目方对

接职能部门办理各项审批手续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服务，做细做实

群众工作，完成项目用地的收储，保障项目顺利施工。 

四、相关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坚持定期研究会办制度。按照《关于建立嵩明县重点

项目定期联席会办制度的通知》要求，县政府主要领导、分管领

导、项目责任单位按月按旬按周召开会议调度项目，督促加快推

进项目前期，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审批手续办理、资源保障配

置等困难和问题，明确责任单位、解决措施、完成时限，千方百

计推进重点项目建设。 

（二）加快项目规划审批制度。畅通绿色审批通道，县土储

中心、县规划局要加大议题收集的力度和频度，探索建立多评合

一、多审合一、多图联审、联合验收的新模式，重点提高议题的

成熟度，原则上每月召开规委会、储委会，重大项目坚持一事一

议原则，着力解决项目“选址难、规划难、用地难”问题。各职能

部门要积极主动作为，提前介入指导项目方完善审批要件，能放

则放、能简则简，最大限度压缩审批时限，努力打造快捷、高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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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流的投资服务环境。 

（三）建立项目经理负责制度。前期，县委县政府下发了《嵩

明县 2018年重点项目推进方案》，对 77项年度新开工项目和 53

项重点前期项目逐项明确了责任领导、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和开工

时限，责任领导要责无旁贷，当好主角，迅速组织相关部门进行

研究部署，拿出实实在在的措施，一项一项地抓，一桩一桩地落

实，一样一样地干好。责任部门要细化量化责任，明确具体完成

时限，做到任务分解到人，确保件件有落实，事事有回音。 

（四）建立项目推进清单制度。县发改局对于已经签约落地

的招商引资项目和计划实施的政府类投资项目要及时制定下发

《项目流程精细化管理工作移交表》，逐项明确审批办理时限，

严格落实审批事项销号管理制度，完成审批一项及时销号一项，

对于未在规定时限内审批的事项要对责任部门进行提醒和催办，

确保项目审批在规定时限内圆满完成。 

 

附件：1.项目流程精细化管理工作移交表 

2.项目流程精细化管理工作分工表 

3.项目流程精细化管理工作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县委，县人大常委会，县政协，县纪委。 

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0月 31日印发 


